齐鲁师范学院校园道路及车辆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和交通安全管理有关法规，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齐鲁师范学院校园内的所有道路与车辆。
第三条  任何单位在校园内开展活动，需要占用校内道路的，须到保卫处办理手续，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四条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交通设施和进行其它妨碍交通的活动，不得影响交通秩序，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因工作需要开挖校内道路或占用校内道路堆放建筑材料或其它杂物的，须报管委会审批，保卫处备案。工程施工前必须设立明显安全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夜间必须悬挂警示灯，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第五条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随意拆卸、移动校内交通标志和交通设施，如有损坏，必须按价赔偿。对故意破坏者，除责令其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外，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第六条  各部门、单位组织重大活动，涉及外来车辆进入校园的，应事先与保卫处联系，并按规定行车路线、规定停车地点进行车辆行驶和停放，必要时由保卫处组织人员协助指挥交通、管理车辆。

第七条  所有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一律实行《车辆出入证》管理，并自觉服从门卫检查。本校师生员工私家车及公用车辆、校内施工车辆及长期来校经营送货车辆凭保卫处制发的《车辆出入证》出入，未办理《车辆出入证》的车辆，须事先到保卫部办理《车辆出入证》登记手续；临时外来车辆进入校区实行换证管理，在门卫处用本人行车证换取《临时车辆出入证》并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出门时用《临时车辆出入证》将本人行车证换回方可离开。经学校特许进入校内的机动车辆（执行紧急公务的公安、消防、救护、抢险及重大校务活动的车辆）可以不换证。

第八条  非机动车辆(包括自行车、电动车、人力三轮车等)进入校园时持本人有效证件由门卫换发《非机动车辆出入证》，出校门时用《非机动车辆出入证》将本人证件换回后方可离开。  

第九条  出租车不得进入校园，除搭载本校教职工和因公来访者及老、弱、病、残、孕妇外，其它出租车辆(含人力车)不得进入校园。学生入学、离校时，接送学生的车辆可以进入校园，但必须按照第六条规定办理。

第十条  施工单位车辆晚上22：30到次日早上6：00禁止进入校园。确因施工需要的，须报保卫处批准。
第十一条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禁止载有汽油、电石、雷管、炸药、硫酸等易燃易爆、剧毒或化学物品的车辆进入校园停放。因教学、科研及卫生工作需要的，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入校园后立即妥善处置，不得停留。
第十二条  禁止无牌无证的机动车辆进入校园。严禁无驾驶证人员在校园道路上驾驶或练习驾驶机动车辆。严禁在校内道路上进行轮滑、打羽毛球等文体活动。

第十三条  凡进入校园的车辆，必须听从门卫指挥，接受检查；离校时由门卫查验后方能离校，无证或将证件丢失者禁止车辆出门，待查实确系本人车辆后方可放行；临时外来车辆未经允许不得在校园内停放过夜。

第十四条  校区内车辆行驶要自觉遵守校园道路交通秩序和各类交通标志、标线，出入校门限速5公里/小时，校园道路限速10公里/小时。驾驶车辆通过十字交叉路口、丁字路口、弯道、减速带时，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严禁超速行车，严禁在教学区内鸣笛、试刹车，禁鸣喇叭。遇学生上下课人流高峰时，必须主动避让，不得与学生争道。

第十五条：车辆停放位置
机动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处，施工车辆在施工区域内停放，不得停放在教学区域；

非机动车辆(包括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等)停放在设置的停车棚内或指定区域；

第十六条  机动车辆因特殊情况需进入禁行区的，必须事先征得保卫处同意后方可进入；未经许可擅自进入的，保卫人员有权制止并责令其将车辆驶离禁行区。
第十七条  所有车辆载物出校门,一律凭主管单位的出门证明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门卫检查并做好登记，经门卫同意后方可带出；载物进校门的车辆必须接受门卫的检查方能进校。

第十八条  车辆停放应在指定的地点或车棚内，严禁在校内禁停路段和部位乱停乱放；学生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等建筑物内禁止停放各种车辆，残疾人使用车辆除外。
第十九条  校园内所有停放的车辆(包括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摩托车等)，学校不收停车费，不安排专人看管。如发生车辆丢失、损坏等问题，学校不承担责任，保卫处可协助调查。

第二十条  对执行紧急公务的公安、消防、救护、抢险及重大校务活动的车辆不受本规定的约束。
第二十一条  违反上述规定者，保卫处视情节轻重，给当事人以批评教育或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者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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